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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技社AI創意競賽」申請須知 

一、前言  

隨著人工智慧（AI）時代的來臨，除了日常生活中各層面都可

能全面改變外，AI 也正加速改變全球產業、經濟與社會發展型態，

已成為各大產業發展的重點與趨勢。有鑑於此，中技社自 2019 年

開始辦理「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鼓勵創新者運用 AI 結合創意與

技術，以加強台灣 AI 於不同領域之發展能量。今 (2023)年活動邁

入第五屆，將以「AI 與教學」為競賽主題，期獎勵更多跨領域優

秀人才，讓 AI 於教學領域之應用注入新思維。  

二、創意競賽活動內容  

1.競賽主題：AI 與教學  

2.設計範疇：運用 AI 技術輔助教學活動，包括  

(1)智慧型代理人：輔助教師進行教材蒐集、自動出題等指定任務； 

(2)教學助教：協助學生進行課堂前預習、代替教師回答簡易的

課程問題、進行課程教授等。例如聊天機器人；  

(3)沉浸式教學：協助學生融入學習情境的虛擬教育或訓練系統

等。例如飛行模擬器；  

(4)適性化教學：協助教師進行學生的學習輔助，依據學生的學

習狀況，提供最適合的教材及教學策略輔助，包括分析教學

內容、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學習情緒、以及注意力診斷等。

例如智慧型教學系統；  

(5)智慧評測：協助教師進行學生學習診斷、預警、作業和測驗批

改，並即時提供回饋等。例如自動批改系統。  

3.名額及獎額：前 3 名及佳作若干名  

(1)第一名：新台幣肆拾萬元及獎狀每人乙紙  

(2)第二名：新台幣參拾萬元及獎狀每人乙紙  

(3)第三名：新台幣貳拾萬元及獎狀每人乙紙  

(4)佳作：新台幣伍萬元及獎狀每人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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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資格及對象  

(1)國內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校院教授及在校大學生、碩博士生（含

應屆畢業生），以團隊方式申請。  

(2)參賽團隊至少 3 人，至多 7 人（教授 2 人、學生 5 人為限）

組隊參加，可跨校跨系所，每人（含教授及學生）限報名乙隊。 

三、申請作業  

1.申請方式：逕至中技社網站 (www.ctci.org.tw)下載申請書表格，列

印輸出製作成書面資料 1 份，向本社遞送申請，並將

申請書（WORD 及 PDF 兩種格式）及作品介紹影片

等電子檔上傳至雲端硬碟後，將「下載連結」email 至

本社聯絡人電子信箱。書面資料及電子檔二者均完成

寄送方受理申請。  

2.申請所需提送文件  

A.基本資料  

a.申請表  

b.團隊介紹  

c.教師證明、學生證彩色影像檔  

d.創意基本資料表  

B. 作品創意說明書  

C.其它具有彰顯創意成果之資料或物件  

D.參賽同意書  

E.獎金領款人及成員授權同意書  

F.作品介紹影片  

(MOV、MP4、MP3 格式，長度 2 分鐘、大小 500MB 為限 ) 

3.申請期間及書面資料送件地址  

(1)申請期間：2023 年 4 月 10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10 日止（書

面資料送達期限，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2)送件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7 號 8 樓  並於

封面加註「2023 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文字  

聯絡人：余小姐；聯絡電話： (02)2704-9805 分機 72；  

E-mail：victoria.yu@email.ctc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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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意競賽開放申請大學校院一覽表詳參附件一，申請書詳參附

件二。  

5.其它注意事項  

(1)參賽作品需與本活動限定之主題相關。  

(2)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屬參賽團隊所有。  

(3)參賽作品須為申請團隊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他人已發

表或未發表之概念及創意等作品，如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

關權利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4)參賽作品應具原創性及自製為原則，未曾參加國內外競賽獲

獎之重複作品，且同一作品不得在競賽期間參與其他國內外

競賽。  

(5)參賽作品不得進入「商品化銷售」或「量產」階段。  

(6)申請所提供之資料僅限為本創意競賽評審作業之用，不論得

獎與否，申請資料均不退回。  

(7)創意競賽得獎名單（含校系、姓名、作品名稱等）將公佈於本

社網站並專函通知；其餘未得獎作品將不另行通知。  

(8)每組參賽隊伍之代表須於活動期間負責該團隊之比賽聯繫及

入圍與得獎權利義務活動等相關事宜。  

(9)團隊獲獎時，獎金由申請書上授權之領款人領取，領款人須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創意競賽獎金為「競技

競賽及機會中獎」類別，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 10%稅金。  

(10)團隊成員須自行分配團隊內部的各項權責歸屬，若有任何爭

執疑問之處，主辦單位不涉入處理。  

(11)前三名得獎團隊所有成員應出席頒獎典禮，且須無償配合於

典禮會場展示及解說得獎作品，如因特殊原因經向本社申請

核可者，得指定代理人出席頒獎典禮及代為領取。  

(12)所有得獎團隊須提供作品簡介及支付海報製作費用，並配合

本社指定之廠商，以圖文編製成海報，於頒獎典禮會場中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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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創意競賽活動期間所拍攝之相關照片及動態影像等，參賽團

隊均同意無償提供主辦單位為進行本活動或推廣本活動使

用、編輯、印刷、展示、宣傳或公開上述個人肖像、姓名及

聲音等。  

(14)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本辦法之權利。  

四、審查程序  

1.成立評審委員會：由本社聘任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召集外聘委員

及社內主管共同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作

業。  

2.評審方式：分資格審查、初賽及決賽三階段進行。  

(1)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就申請人所提送書面資料齊備與否進行

資格審查，合格者送評審委員會進行初賽。  

(2)初 賽：依據申請人書面資料，由評審委員審查評選出入

圍者參與決賽。  

註：依當年度申請隊數，由評審委員討論決定入圍隊數。 

 

(3)決 賽：入圍者以簡報說明其作品之創意性與未來發展潛

力，隨後進行委員現場提問及答詢，評審委員依

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計算各參賽隊伍總分，最

後將各委員評定之總分加總，除以委員人數取平

均分數後評定序位，經核定後公布。  

註 1：為確保競賽品質，名額可能從缺。 

註 2：如有不同參賽隊伍之分數相同致予相同序位者，

以「權重最重評審項目之評分較高者」為較高序

位，依項序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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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審項目建議及參考權重  

項目 內容 參考權重 

作品適題性 

適題性 

20% 

作品、簡報展示品質 

創意創新性 

獨特創新性 

20% 

影響力、貢獻價值 

技術內涵及 

作品完整性 

AI技術運用、技術成熟度 

30% 自製比例 

準確度 

實用性 操作容易度、裝置友善度 10% 

商業價值 市場需求度、前瞻性 10% 

團隊跨領域合作 跨領域整合力 10% 

4.評審委員會得視需要調整與修正評審項目建議及參考權重比例。 

五、頒獎典禮  

1.預定於 2023 年 12 月舉行頒奬典禮。  

2.前三名得獎團隊應出席頒獎典禮，並於頒獎典禮會場中展示（依

會場實際狀況陳列）及解說得獎作品。  

3.所有得獎團隊須提供作品簡介及支付海報製作費用，並配合本社

指定之廠商，以圖文編製成海報，於頒獎典禮會場中展示。  

4.所有得獎者需提供得獎感言，以供編入 2023 年「中技社 AI 創意

競賽」得獎人簡冊。  

5.得獎者參賽作品內容將刊登於本社網站及「中技社通訊」。  

六、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修改之權利。  


